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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豫 01

破申 190号】，郑州中院裁定受理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元

建筑”）对公司的重整申请。现就郑州中院裁定受理上述破产重整申请的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概述

（一）重整申请概述

申请人：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南省林州市姚村镇富康街 11号综合办公楼二楼西头。

申请事由：方元建筑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同时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郑州中院申请公司破产重整。

（二）裁定书内容

（2023）豫 01破申 190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郑州华晶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破产原因，

但其是超硬材料规模企业，产业优势明显，且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具备重整价值，

对其进行重整有利于全体债权人利益保护和超硬材料产业发展。综上，河南方元

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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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

请。

本裁定自 2023年 5月 12日起生效。

二、本次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将在

法定期限内指定管理人，债权人可以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或公司将依

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将根

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如公司重整计划获批，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摆脱债务和经营困境，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如不能在法律规

定的时限内提交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未得到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且人民法院未予

强制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

司破产。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的信息披露将在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刊登，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豫 01破申 190号

特此公告。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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